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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08民初4406号
张文建：本院审理的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张文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4406号民事裁定书，准予
原告撤回起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22号

龙国宾：本院对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
民初31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735号

胡松泉：本院对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
民初7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998号

常泽文：本院对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
民初19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750号

雷金荣：本院对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
民初7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482号

吴俊鹏、陈俊强：本院受理原告陈蒋杰超诉被告吴
俊鹏、陈俊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5月4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1437号

丁巧巧、周立冬、徐仙春：本院立案受理原告陈小金
诉被告丁巧巧、周立冬、徐仙春、杭州信义担保有限公司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本案诉讼材料，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判令：一、不得执行浙
JC087R车辆；二、浙JC087R车辆归原告陈小金所有。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合
议庭由审判员章春霞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王寿梅、
徐贵林组成。本案定于2018年5月10日上午9时在杭
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626号之一

杭州先知先觉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擅龙展具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先知先觉实业有限公
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民初1262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相关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0818号之一

浙江葛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江红源:本院受理原告杨
银娣诉被告浙江葛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江红源合同纠纷
一案，该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0818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相关
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676号

沈绍本：本院受理原告唐震诉被告曹洪、沈绍本、余
进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8年5月2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字第10811号

杨晶晶：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与被告杨晶晶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5
月8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295号

张渊润：本院受理胡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
理。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6566号

胡剑波、吴秋香：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胡剑波、吴秋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656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843号

黄玉顺：原告宁波新华实装饰有限公司为与被告黄
玉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10843号民事判决
书。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限被告黄玉
顺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退还原告宁波新华实装饰有限
公司款项10000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2950元，由被告黄玉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625号

周杰、周洪安：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诉被告周杰、周洪安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212民初106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4928号

孙财博、朱玲燕：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孙财博、朱琴燕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达达本院（2017）浙0212民初
49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5048号

邬洪叶、杨超：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
司诉被告邬洪叶、杨超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达达本院（2017）浙0212民初504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353号

王清泉、郑伟敏、陈秋嘉、陈梅金：本院受理的原告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王清
泉、郑伟敏、陈秋嘉、陈梅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
1035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7556号

胡斌松、卓晶晶、刘孟飞、张友花：本院受理的原告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胡斌
松、卓晶晶、刘孟飞、张友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
755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001号

竹文武：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竹文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10001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425号

陈基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陈基品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
辩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
满后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张梦琬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郭文煌、朱文莉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8年5月3日14时00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点江东第七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24民初655号

陈炜炜、竺江：本院受理原告陈沛沛与被告陈炜炜、
竺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下落不明，本院采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2018）浙0624民初655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
原告向本院起诉：1、判令被告陈炜炜、竺江归还原告借
款本金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在
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本院决定于2018年5月4日9时00分在新昌县人民
法院大市聚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由审判员
汤志刚、审判员秦妙、人民陪审员徐燕良组成合议庭，由
审判员汤志刚担任审判长。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再71、72号

周跃峰、张挺：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王晓清与被申
请人张挺、周跃峰，再审申请人王晓清与被申请人卢超
凡、周跃峰民间借贷纠纷二案，你作为被申请人，应当参
与本案审理。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第二次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日期为公告期
满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4月9日上午9时在第十
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
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1248号

周国民、刘益红：本院受理原告陈其仕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
初1124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
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5496号

浙江世鼎紧固件有限公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求
精标准件厂、季克武、陈光榜：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你们及浙江泰
盛紧固件有限公司、陈瑞弟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2民初
54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金融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金融庭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4818号

陈世中、黄文雷：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048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4725号

龚义成、閤水清、龚华清：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龚义成、閤水清、龚华清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0303民初47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4733号

钱福春、李应琼：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钱福春、李应琼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3民初47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588号

金冠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法拉利服饰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45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10号

温州市瓯海泽雅天佳鞋用沿条加工场：本院受理原
告温州添安塑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瓯海泽雅天佳
鞋用沿条加工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5910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86号

黄海林：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顺鞋材有限公司与
被告黄海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5986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767号

周月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巨马鞋材有限公司与
被告周月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
676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302号

季彩华、周勤余：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海展鞋材有
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0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710号

徐华军：本院受理原告周均华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
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18日
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908号

李伟生：本院受理原告赵佃付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
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4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869号

王雪芳、孙光勤、赵忠亮、黄启瑞：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瞿溪支行与被
告王雪芳、孙光勤、赵忠亮、黄启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586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870号

王雪芳、孙光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瞿溪支行与被告王雪芳、孙光勤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587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5民初57号

朱少停：本院受理原告蔡旭与被告朱少停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定于2018年5月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
大门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财产保全）等各一份。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5民初70号

吴陈晓：本院受理原告白洪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联系不上，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5月8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26民催1号

申请人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阳支行营业部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
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出票日期为2017年5月27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11月27日，票面金额为237700
元，出票人为浙江亚之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嘉善盛通轴承有限责任公司，背书人为嘉善盛通轴承有
限责任公司、嘉善双飞润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普绍商
贸有限公司、鞍钢潍坊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付款行
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阳支行营业部，号码为
10500053/20995789的一份银行承兑汇票。

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除权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6655号

阿力木江阿·布力克木、亚迪卡尔·艾尔肯：本院受
理原告陈小仙诉被告阿力木江阿·布力克木、亚迪卡尔·
艾尔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27民初665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119号

汪治国：本院受理原告刘超诉被告汪治国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
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188号

朱运军：本院受理原告嘉兴禾欣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
朱运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
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101号

施建华：本院受理原告任志泉诉被告施建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
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393号

赵志伟：本院受理原告嘉善青湖嘉酒业销售有限公
司与被告干霞明、赵志伟、吕国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421民初139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干
霞明、吕国洋、赵志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嘉善青湖嘉酒业销售有限公司货款681033元；
二、被告干霞明、吕国洋、赵志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支付逾期利息（以68103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从2017年3月
29日起计算至本案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19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12069元，由被告干霞明、吕国洋、赵志伟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79号

海盐瑞利紧固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台牙牙板
模具（嘉兴）有限公司与被告海盐瑞利紧固件有限公司定
作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复印件、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定
作款54251元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5725号

周晓冬：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邦得经编有限公司与
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481民初572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被告周晓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海宁市邦得经编有限公司价款350744.32元。案件受
理费6562元，由被告周晓冬负担。公告费600元，由被
告周晓冬负担（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周晓冬于判决生效
后直接支付原告）。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10071号
浙江兴怡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统一信用代码：

91330381054217387F）、林 福 权（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325196405273638）：本院受理原告徐锋与被告浙江
兴怡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林福权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支付原
告劳务费11.7万元及违约金1万元；诉讼费由两被告承
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陈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谢晓音、郭群组成合议庭。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183号

刘勤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市分行与被告任兵、刘勤友、湖州明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各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
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551号

宁波乾东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本
院受理的原告闵洁与被告宁波乾东财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湖州分公司劳动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2民初555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 浙0502民初6345号

湖州鑫田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陶学
英与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本院(2017) 浙0502民初634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622号

吴飞明：本院受理原告宋建锋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
初56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571号

章慧杰、褚建琴：本院受理的原告金炳荣与被告
章慧杰、褚建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2民初657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 浙0502民初5684号

付应仁、江晓燕：本院受理的原告朱玲玲与被告付
应仁、江晓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
等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0502民初56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493号

汤剑武：本院受理的原告沈阿方与被告汤剑武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502民初64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520号

吴新民：本院受理的原告倪培荣与被告安吉大石
浪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吴新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2
民初652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59号

林建平：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少中诉被告林建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6213号之一

刘水兰：本院受理原告范义荣与被告刘水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621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刘水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返还原告范义荣借款130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以
5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28日起计算至2017年9
月7日止，以13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8日起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均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17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20元，由被告刘水
兰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3677号

吴建祥、冯月萍：本院原告陈建民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503民初36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